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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余勇等七十七名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各行政、企事业单位，中汇公司：

经 2023年 11月 27日县人民政府党组会议研究，决定：

余勇同志任新源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；

吴锡强同志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，免去其县政府党

组成员，对口援疆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职务；

陈军同志任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；

杨德文同志任县信访局副局长；

杨延芳同志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；

程菊英同志任县医疗保障局副局长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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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霞同志任县审计局副局长；

陈登海同志任县统计局副局长；

李新荣同志任县科学技术局副局长；

吴东同志任县民政局副局长；

张志强同志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；

罗代明同志任县司法局副局长；

陈俊峰同志任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；

王金生同志任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；

张靖华同志任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；

李军同志任县水利局副局长；

汪贵山同志任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；

王永梅同志任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；

柳永斌同志任县教育局副局长；

孙福华同志任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；

朱向东同志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；

冯江同志任县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；

达国强同志任县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副主任；

冯栋梁同志任县教育局副局长；

赵军同志任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主任，免去其县教育局副

局长职务；

陶永芳同志任教育教学研究室主任；

阿斯哈尔·加合甫同志任县公安局副局长；

赵兵同志任县公安局副局长；

张建伟同志任县公安局副局长；

丁守林同志任县公安局警务督察大队大队长（正科级，试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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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一年），免去其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职务；

李晓彬同志任县公安局刑侦（禁毒）大队大队长（正科级），

免去其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所长职务；

孙站胜同志任县公安局喀拉布拉派出所所长（正科级，试用

期一年），免去其县公安局坎苏派出所所长职务；

杨墨润同志任县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大队长（正科级，

试用期一年）；

寇杨同志任县公安局那拉提派出所所长（正科级，试用期一

年），免去其县公安局吐尔根派出所所长职务；

梁豹同志任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所长（正科级，试用期一

年），免去其县公安局阿勒玛勒派出所所长职务；

田建立同志任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（副科级）；

牟建新同志任县公安局塔勒德派出所所长（正科级，试用期

一年）；

马燕同志任县公安局机场派出所所长（副科级）；

哈密提·努尔夏提同志任县公安局巡逻防暴大队副大队长

（副科级，试用期一年）；

托海·布拉别克同志任县公安局阿热勒托别派出所所长（正

科级，试用期一年）；

杜江明同志任县公安局吐尔根派出所所长（副科级，试用期

一年）；

于磊同志任县公安局种羊场派出所所长（副科级，试用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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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）；

江涛同志任县公安局阿勒玛勒派出所所长（副科级，试用期

一年）；

冯永生同志任县公安局坎苏派出所所长（副科级，试用期一

年）；

杨斌同志任县公安局那拉提机场派出所副所长（副科级，试

用期一年）；

蒋源同志任县财政局副局长；

王玉新同志任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；

黄宝顺同志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；

刘啸坤同志任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李书华同志任县政务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何新强同志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；

李玮同志任县职业技术学校副校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丁涛同志任县技工学校常务副校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崔斌同志任县技工学校副校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阿德努·山斯拜依同志任县技工学校副校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薛海强同志任县矿山安全服务保障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张文娟同志任新疆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新源县分校校长（试用

期一年）；

李鹏同志任县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局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免去陈启娟同志县政务服务中心主任职务；

免去孔令红同志县医疗保障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职务；

免去阿尔达克·沙吾列别克同志县技工学校副校长职务;

免去张磊同志县政府党组成员职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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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去阿依丁·库万德克同志县公安局副局长、刑侦（禁毒）

大队大队长职务；

免去沙广斌同志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大队长职务；

免去丁龙同志县公安局警务督察大队大队长职务；

免去陈修辉同志县公安局喀拉布拉派出所所长职务；

免去廖强同志县公安局机场派出所所长职务；

免去宋学义同志县公安局机场派出所副所长职务；

免去哈热亚提·吐鲁木太同志县公安局巡逻防暴大队副大队

长（副科级）；

免去田凯同志县公安局种羊场派出所所长职务；

免去翟宏江同志县公安局那拉提派出所所长职务

免去马尚柏同志县政府党组成员职务；

免去吉格尔·阿布登纳色同志县政府党组成员职务；

免去张云平同志县军粮供应站站长职务；

免去张伟同志县种子管理站站长职务；

免去王叶芳同志县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局局长职务；

免去江蓉同志县农广校校长职务;

请按有关规定办理。

新源县人民政府

2023年 11月 27日


